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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第2101217号提案的
会办意见

杨旭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对本土职业教育培训机构轻骑兵作用的几点建议》的提案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将我单位分办意见答复如下。

一、坚持精准对接，全方位开展职业培训
积极构建终身职业培训体系，大力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，依托技工院校、职业院校、各类职业培训机构和企业开展职业培训。一是突出产业需求，开展企业职工培训。进一步强化企业培训主体地位，将企业职工培训作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重点，支持企业广泛开展岗位技能提升培训、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。组织各培训主体与相关产业企业“一对一”对接，确保企业职工培训精准服务全市产业发展，为提升培训整体效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二是突出市场需求，开展重点群体培训。及时掌握企业用工需求和市场紧缺工种动态信息，重点针对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、城镇登记失业人员、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、退役军人等就业重点群体，采取送教上门、订单培养等模式开展各类技能培训，为企业储备更多技能人才。三是突出企业需求，开展新型学徒培训。紧密对接我省“三高四新”战略和新兴优势产业链，大力推行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，鼓励引导大中型骨干企业、中青年职工积极申报参与学徒培养。目前，以中级技术工人为培养目标的按6000元/人的标准补贴，以高级技术工人为培养目标的按8000元/人的标准补贴。

二、坚持依法监管，严要求加强机构管理
认真贯彻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，突出加强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依法监管，促进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健康发展。一是依法规范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行政审批。根据国家行政职能改革要求，依法规范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行政审批工作，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设立进入市政务服务中心依法受理，依法审批，依法决定。积极指导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以市场为中心，以就业为导向，不断调整办学思路，不断创新办学模式，建立起适应市场需求的具有竞争优势的、合理的办学体系。二是依法开展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督导评估工作。按照《湖南省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督导评估办法》，做好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变更、年检、注销工作，认真组织每年的年检工作。今年全市线上申报年度督导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94家，经审核并报省厅公示，合格91家，不合格3家。三是依法加强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日常管理。重点抓好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教师管理、教学管理、学员管理、安全管理，规范办学行为，依法整顿违法违法办学行为，切实整治安全隐患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，积极推进诚信体系建设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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